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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电信息与能源工程学院 数理学院

关于开展推荐 2023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实施细则

为做好光电信息与能源工程学院、数理学院 2023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

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推荐工作，根据《武汉工程大学关于推荐

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(武工

大研发[2021]11 号) 和《武汉工程大学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方案》精神，加强学院推免工作的领导，

规范推免工作流程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推荐原则

1.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

精神，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部署，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牢固

树立质量意识，全力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；

2.坚持以提高选拔质量为核心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；

3.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, 突出考查学生的一贯学业表现，强化对

考生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的考核，择优选拔；

4.鼓励学科交叉，校内、校际交流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1.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，负责学院推免政策的制定、组织领导、监督

指导、结果审核等工作。

组长：陈相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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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：陈 君 秦平力 李圆媛 廖 青 盖东兴

2.推免生遴选工作专家审核小组，对申请推免资格学生的科研创新成

果、论文、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行审核鉴定。

组长：陈相柏

成员：秦平力 廖 青 李圆媛 盖东兴

3.推免生遴选工作督查组，对学院推免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

组长：向翼凌

成员：刘 谦

三、推荐对象

推免生的选拔对象应是纳入国家普通全日制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

2023 年应届毕业生，不含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学生。

四、推荐条件

2023 届推免生计划共分为四类：A类计划、B类计划、应征入伍立功

退役复学计划、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计划。

各类推荐条件按《武汉工程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

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（武工大研发〔2021〕11

号）文件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名额

学院2023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名额为12

名。

六、总成绩计算方法

学院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并计算总成绩。总成绩由三部分组成：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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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、奖励得分、学院综合考核得分。学习成绩分和奖励得分，按武工大

研发〔2021〕11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学院综合考核得分，按《光电信息与

能源工程学院、数理学院推荐选拔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综合考核分值

计算办法》执行。

七、推荐程序

1. 9 月 15 日前，学院通过网站、公告栏、微信公众号、QQ群、召开

班团会等多种形式，将推免相关政策及信息告知每一名在籍的 2023 年本

科应届毕业生。

2. 9 月 16 日前，学生填写申请表。其中，凡申请 A 类计划、B 类计

划、应征入伍立功退役复学计划的，填写《武汉工程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

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申请表》，并提交给学院；凡申请研究生支教团

志愿者计划的，按《关于武汉工程大学 2023 年研究生支教团招募选拔工

作的通知》执行。相关附件材料，随个人申请表一并提交。

3. 9 月 18 日前，学院进行审核和考核。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审

核学生申请材料，并对申请人员进行综合考核。9 月 22 日前，学院将公

示后（公示天数按武工大研发[2021]11 号文件规定执行）确定的推免生

初选名单（按照不同类别分别从高到低排序），经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

组集体研究，由推免工作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学院公章后报学校推免生遴

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同时上报相关表格及支撑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
八、其它事宜

推免生资格审核确认、报考、录取等相关工作均须通过中国研究生招

生信息网（https://yz.chsi.com.cn/）“推免服务系统”进行,获得推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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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的推免生可按接收阶段的规定时间登录“推免服务系统”自行决定填

报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志愿。

九、监督

学院严格按照相关文件及通知的要求，严格执行推免工作程序，确保

推免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监督联系人：刘谦；联系方式：027-87992096；

邮箱：604648329@qq.com；地址：光电信息与能源工程、数理学院 212

学生工作办公室。

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光电信息与能源工程、数理学院 2023 年推免生

遴选工作小组。

附件：

1.武汉工程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申请表

光电信息与能源工程学院 数理学院

2022 年 9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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